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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德高校之间的合作协议需要在德国进行短期交换学习的中国学生可以申请留德人员审核部

的短期交换程序, 但前提条件是最终不会获得德国高校的毕业文凭，并且在德国的居留时间必须与

录取通知书规定时间一致。 

 

只有在签订合作协议的中国高校正式注册、有直接入学资格（详见审核部官网）的本科或硕士学生

才能申请短期交换。 

 

审核部将根据德国外交部的有关公告逐一判断中国学生是否符合短期交换的申请条件。 

 

短期交换程序须符合如下前提条件： 

* 由德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向审核部提出书面申请，并同时须提交有效的中德高校合作协议。在合作

协议框架内符合上述条件的中国学生可以以交换生身份在德国大学注册。 

* 未能经过德方高校专业筛选的短期交换生，必须本人递签。详见审核部或领馆网站相关说明。 

 

短期交换程序的申请流程如下： 

1. 德方/中方大学提出申请 

首先德国/中国高校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审核部双方高校的合作计划及入选学生总名单，并注明双方

合作高校的联系人、联系方式。之后审核部将为该团组的高校提供团组号。 

 

2. 在线注册 

学生得到“团组号”后，凭此在审核部网站上点“交流合作团组审核程序”进行短期交换程序注册。

取得密码后，可以登录本人的个人信息账户。在填写完整的信息后，申请人必须将在线注册证明打

印出来，贴上照片并亲笔签名，随同其它申请材料一起递交。 

 

请注意：所有学习经历都必须填写清楚、完整。

https://www.aps.org.cn/zh/studium-in-deutschland/zugangsvoraussetzung


 

 

2 

中德高校合作框架内的短期交换程序审核须知  

(短期交换程序 / A-Verfahren) 

 
版本: 2023 年 08 月 

 

 

德国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 19 号 DRC 外交办公楼 D1 座 13 层

1302/03 室 [100600] 

Tel: 0086 – 10 – 6590 7138 

Fax: 0086 – 10 – 6590 7140 

Email: info@aps.org.cn 

www.aps.org.cn; www.china.diplo.de 

 

 

 

3. 审核费用汇款 

短期交换程序的审核费用为每人 2000 元人民币（不包含签证费）。团组所有成员的审核费请以团

组名义通过银行一笔汇到审核部账户。请务必在汇款附言里注明团组号。 

 

团组成员的所有审核材料应汇总后一起递交。 

 

申请人可以通过个人的主页随时了解到已提交材料的审核进程。若材料已经通过了审核部的审核，

申请人可以直接预约提交签证的时间。相关信息请见审核部官方网站。短期交换程序的申请人不获

得 APS 审核证书。APS 将通过邮件通知高校联系人审核结果，请确保邮箱地址准确，有效。 

 

已经参加短期交换程序的学生不允许在德国更换高校。已经申请签证的交流团组学生，如果在该项

目结束前想要以个人身份转换到一般中国境内申请人程序，则必须提供德国高校开具的同意该学生

中止交流项目的书面说明。 

 

已经参加一般中国境内申请人程序的学生，若没能通过审核部的面谈，不允许转换到短期交换程序。

此类申请人可以到审核部重新面谈，面谈成功拿到证书之后再进入该团组程序，与团组其他成员一

起提交签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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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交换程序申请人所需材料： 

 

注释： 

- 大学在读证明内容必须包括：被哪所大学录取，院系名称，所学专业，学号，学历类型，学习

起止时间，已读完的学期数，并由教务处 / 档案室 / 学籍管理办公室等校级部门盖章。 

- 大学成绩单必须包括大学期间所学全部课程的成绩，需要分学期开具，并由教务处 / 档案室 /

学籍管理办公室等校级部门盖章。 

- 以上中文原件均无需翻译。 

- 审核部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其他材料。 

  

 

 

所有的学生 

□ 汇款单收据的复印件 

□ 在线注册证明（请自行打印，本人签字并贴

上 2 寸证件照。） 

□ 身份证复印件 （如有护照，也需提供复印件） 

□ 中德方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有效的邮箱地

址！） 

学士在读生 

 

□ 大学录取花名册相关页（中文原件） 

 

□ 大学在读证明 （中文原件） 

 

□ 学士成绩单 （中文原件） 

 

□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硕士在读生 

 

□ 学士学位证书 （公证件） 

 

□ 学士毕业证书 （公证件） 

 

□ 研究生在读证明 （中文原件） 

 

□ 硕士成绩单 （中文原件） 

 

□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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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账户： 

收款人名称 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 

账号 332 456 013 427 

收款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北京亮马河大厦支行 

 

请注意，我们收到的材料要进行存档，一律不予退还！ 

 


